质量标准及工作要求

（一）定期保养

1.时间：每个月进行一次。
2.内容：

2.1维保步骤
第一阶段：对消防设施进行系统的检查测试，建立进行维保前的消防设施系统设备、型号规格、数量、位置等的档案，同时对检查测试的实际现状列出故障状态表，以便为维修维保计划做好准备。

第二阶段：重点在探测器报警系统进行，对所有系统主机外设烟、温感探测器、手动报警按钮、声光报警、消防广播做报警、记录、显示、复位功能检查和维修，使报警系统恢复正常工作状态。

第三阶段：对消防水系统、防排烟系统、防火分隔以及送风系统进行检测及修复，输入输出模块工作应答。完成消防控制室远程控制，就地控制和联动控制功能。同时检查安全疏散、应急照明和消防电梯、固定灭火器械的维修、充装确保灾情时发挥其效。

随着上述程序工作情况的完成，进场维修结束转入正常维保。维保工作按消防设施系统的设置状况和有关消防设置规范进行比例抽检。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消火栓系统、喷淋灭火系统、防火分隔系统、防排烟和送风系统以及消防广播、应急疏散指示和移动式灭火器材等全部设施分别在每月巡回维保中逐个进行，在半年时间内全部检查维护保养完。做到无一漏检。

消防档案的建立：

除维护保养第一阶段建立的消防设施系统档案和初始状态例表外，每次维保巡回检查都要进行填报此次全部维保项目、内容、状况和处置结果，并有维保人员和受维保单位消防负责人（或受权委托人）签名的原始记录作为正常维护保养档案的重要部分。每半年对受维保单位呈送阶段性汇总通报或报告，年末完整的全年工作状况总结呈送受维保单位。一式两份，双方各持一份。

2.2消防设备维保规程
2.2.1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2.2.1.1每日检查火灾报警控制器自检功能、消音复位功能、故障报警功能、火警优先功能、报警记忆功能和主备电源自动转换功能(该项工作由基地消防值班人员完成)。

2.2.1.2每月检查消防控制室或消防值班室工作环境以及火灾报警控制器、联动控制盘、层显(或区域控制器) 、手动报警按钮等是否处于正常完好状态。

2.2.1.3每月检查下列功能:

①采用检查设备分期分批测试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工作情况，检查数量不少于总数的30%。

② 试验手动报警按钮的报警功能,抽检数量不少于总数的30%。

③对主机备用电源进行充放电试验。

④自动和手动试验相关消防联动控制设备的控制和显示功能。

2.2.2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2.2.2.1每月检查消防泵房工作环境及消防泵、稳压设备、电源控制柜、湿式报警阀、管网阀门、水泵接合器、储水设备等是否处于正常完好状态，试验自备发电机启动供电的消防泵能否正常工作。

2.2.2.2每月检查下列功能:

①启动消防泵,当消防泵为自动控制启动时,应模拟自动控制的条件进行启动。设备用泵时,应同时试验主、备泵的切换功能。

②利用报警阀上的试水阀试验系统的供水情况。

③利用末端试水装置放水,验证水流指数器和压力开关的报警功能以及自动启动泵功能和信号显示,抽查数量不少于总数的30%。

2.2.3消火栓灭火系统

2.2.3.1每月检查消防泵房工作环境及消防泵、稳压设备、电源控制柜、管网阀门、水泵接合器、室内外消火栓、储水设备等是否处于正常完好状态，试验自备发电机启动供电的消防泵能否正常工作。

2.2.3.2每月检查下列功能:

①启动消防泵,当消防泵为自动控制启动时,应模拟自动控制的条件进行启动。设备用泵时,应同时试验主、备泵的切换功能。

②试验远距离启泵按钮启动消防泵,抽检数量不少于总数的30%。

③试验屋顶消火栓出水,检查管网压力和水质。

2.2.4喷淋系统

2.2.4.1每月检查消防泵房工作环境及消防泵、稳压设备、电源控制柜、管网阀门、水泵接合器、喷头、储水设备等是否处于正常完好状态，试验自备发电机启动供电的消防泵能否正常工作。

2.2.4.2每月检查下列功能:

①启动消防泵,当消防泵为自动控制启动时,应模拟自动控制的条件进行启动。设备用泵时,应同时试验主、备泵的切换功能。

②模拟喷淋动作试验,检查喷淋系统情况,抽检数量不少于总数的30%。

2.2.5防火分隔系统

2.2.5.1每月检查防火门、防火卷帘门周围有无影响门正常启闭的障碍物、门能否处于正常启闭状态、门的附件是否齐全完好。

2.2.5.2每月检查下列功能:

①试验自动方式启动防火门、防火卷帘门，抽检数量不少于总数的30%。

②用手动按钮启动防火卷帘门，抽检不少于总数的30%。

2.2.6防排烟系统

2.2.6.1每月检查送风、排烟机房工作环境以及送风机、排烟机、电源控制机、送风口、排烟口、防火阀等是否处于正常完好状态。

2.2.6.2每月检查下例功能:

① 试验自动方式打开排烟口、启动送风机、排烟机、抽检楼层数量不少于总数50%。

②试验自动方式关闭空调系统、电动防火阀。

2.2.7应急照明疏散指示

2.2.7.1每月检查安全出口、疏散通道、重要场所的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标志是否处于正常完好状态。

2.2.7.2每月试验应急照明及疏散指示灯的工作照度和疏散照度，抽检数量不少于总数的20%。

2.2.8消防通讯广播

2.2.8.1每月检查电话插孔、重要场所的对讲电话、播音设备、扬声器等是否处于正常完好状态。

2.2.8.2每月检查下列功能:

①试验电话插孔和对讲电话的通话质量,抽检数量不少于总数的30%。

②试验选层广播，抽检数量不少于总数的30%。

③试验从背景音乐状态下强切至事故应急广播状态的功能。

2.2.9移动灭火器材

2.2.9.1每月检查灭火器种类、数量、设置位置、标志等是否符合要求。

2.2.9.2每月检查灭火器压力、重量、有效期等,必要时做喷射试验，抽检数量不少于总数的30%。

2.2.10其它设施

每月检查消防电梯迫降按钮、排水设备、缓降器、空气呼吸器、自救逃生设备,消防电源及切换设备是否处于正常完好状态。试验自备发电设施能否正常发电。

 2.2.11消防检查记录及重点管理档案、维护保养报告

2.2.11.1每月出具维保报告，内容要反应真实的设备运行现场情况，对于发现的安全隐患如果不能及时处理要及时向甲方反映并及时提出维修方案，做好详细记录。

2.2.11.2每次检查结束后都要做详细的维修或保养记录并双方签字认可，做到工作记录健全，原始记录存档以备日后查询。

2.2.12消防重点管理档案包括以下内容

2.2.12.1建立消防安全制度;
2.2.12.2消防设备设施的配置及使用情况；
①灭火和应急疏散方案消防管理人员责任人员概况;
②维护保养报告要做到全面，详实，把维保前后的单位情况都详细记录下来，以供维保、维修、查询方便。
（二）不定期故障维修

1.时间：甲方消防设施出现故障时，乙方应当在接到甲方通知后2小时内到达并处理，尽快恢复正常运行；紧急情况下，1小时必须到场处理。

2.内容：乙方根据甲方消防设施的运行情况，不定期的对甲方消防设施设施进行巡回检查，并对检查出的故障进行维修或更换处置（含消防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不论是何种消防设施设备维修，乙方不得以更换设备、部件代替维修服务。

（三）应急情况处理

1.时间：在发现建筑消防设施出现较重大故障的时候。

2.内容：

2.1人力储备：满足对甲方消防设施出现的较重大故障进行应急处理，并保证投入足够的人力，每项执行故障处理不得少于2人（其中至少一名技术员）。

2.1故障隐患：如乙方为甲方提供消防设施进行保养时发现有故障隐患，需要维修或更换部件的，乙方需与甲方协商，由甲方决定是否进行维修或更换部件。

2.2更换部件：乙方保证所使用的配件、材料符合国家有关规范要求和行业标准，杜绝使用伪劣产品，更换的配件若在保质期内出现故障，乙方必须免费更换。配件更换凭证据实结算，单价按上述零配件报价执行，之外的配件，双方按市场价商定。
2.3报告：当乙方经过维修，确认某些消防设施部件需要更换时，将通过书面报告的方式将所需材料的名称、规格、数量、单价如实报告给甲方，经甲方审核确认签字后，乙方方可更换。
